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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9〕145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9年房屋白蚁防治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物业服务企业、白蚁防治企业：

为加强我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工作，保障房屋使用安全，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0号）、广东省建设厅《新建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DBJ/T15-26-2000）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佛建管〔2014〕169号）、《关于开展2019年房屋白蚁防治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佛建函〔2019〕56号）文件精神，摸清全区白蚁防治隐含情况，结合我局工作实际，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白蚁危害情况排查治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思路和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转变房屋白蚁防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规范行业行为，实现白蚁防治事业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二、组织领导

检查督查小组组长：肖筱刚（副局长）

检查督查小组成员：周家鹏（住房科）、梁炳祥（物业科）、邝竞开（市场科）、邝俭都（质安科）、黎俭浦（区质监站），各镇（街道）房管所负责人

三、职责分工

（一）住房科负责白蚁防治行业管理，组织开展白蚁防治联合排查、各环节抽查以及业务培训，汇总各相关科室、单位的工作情况，上报市住建局。

（二）质监站负责加强在建工程项目的白蚁防治施工质量监督，并在《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中注明白蚁防治情况。

（三）房地产市场科负责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商品房的销（预）售时，是否有在销售现场向购房人公示该项目的《房屋白蚁预防合同》。

（四）物管科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小区、高层建筑开展白蚁防治隐患排查工作，按要求填写《佛山市房屋白蚁危害排查登记表》（详见附件2）。

（五）镇房管所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辖区范围内白蚁防治企业管理，严格按照《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对不符合设立条件的白蚁防治企业进行清查，并将工作情况于7月31日前上报我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

四、实施步骤

（一）自查自报阶段（4月1日-7月31日）

1.各镇（街道）房管所按照《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对辖区范围内的白蚁防治企业开展摸查工作。

2.白蚁防治企业对技术人员施工和药物管理等方面开展自查工作。

3.区物业协会积极发动进驻商品房住宅小区、高层建筑的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服务区域开展白蚁隐患检查并做好汇总工作，将《佛山市房屋白蚁危害排查登记表》于7月31日前上报我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

4.区建筑业协会要加强建筑施工企业行业管理，积极引导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前签订白蚁预防合同。

5.在建工程项目的监理单位要对进场施工的白蚁防治单位做好施工记录和质量监督。

（二）检查督查阶段（4月1日—10月31日）

我局将联合相关单位对白蚁防治企业、在建工程项目的白蚁施工质量、建设单位白蚁防治合同、售楼部等开展专项检查督查。 

（三）培训提升阶段（4月）

我局将邀请白蚁防治专家开展白蚁防治专项知识培训讲座，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核查整改阶段（4月1日—10月31日）

各单位在自查的基础上，要组织技术人员对可能存在蚁患的建筑进行重点检查并做出排查结论初步认定，提出整改意见，边查边整边改，及时消防，防患未然。确认存在蚁患的，要督促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尽快联系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灭治，及时排查隐患。

（五）总结阶段（11月1日—11月30日）

检查结束后，各有关单位要做好检查情况的总结和统计工作，同时要针对实际情况完善白蚁防治管理档案，健全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工作，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各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构负责房屋白蚁危害排查，全面落实安全责任。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工作方案认真做好排查的组织实施工作，确保部署到位，组织到位，检查到位。

（二）加强安全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确保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都与白蚁防治机构签订有《白蚁预防合同》，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对白蚁防治企业的经营范畴、防（灭）治质量加强监管，确保白蚁防治质量。

（三）加大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各镇（街道）可通过海报、公众号等媒介，广泛开展房屋白蚁防治政策和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推广环保型防治技术的重要意义，深入基层宣传白蚁危害的严重性和白蚁防治的重要性，营造全社会参与白蚁防治的良好氛围。

附件：1.关于开展2019年房屋白蚁防治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佛建函〔2019〕56号）

      2.佛山市房屋白蚁危害排查登记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9年3月29日        
（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区物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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